附件1
	吉林省人才培养基地（第七批）

项目申报书

	
	
	
	

	
	
	
	

	
	申报单位（盖章）
	
	

	
	
	
	

	
	项目名称
	
	

	
	
	
	

	
	申报类别
	
	

	
	
	
	

	
	申 报 人
	
	

	
	
	
	

	
	申报日期
	
	

	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制


填 表 说 明

一、本申报书的各项内容必须如实填写，无此项内容则填无。

二、文字描述要清晰，突出重点，叙述简要。

三、项目名称应突出人才培养的专业领域，采取“专业领域+人才培养基地”的格式表述，如“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基地”。

四、此申报书使用A4纸双面打印，连同符合申报资格条件的相关佐证材料装订成册，一式两份。佐证材料包括：科研项目成果、专利、技术交易额、营业收入、财务支出结构、创新平台认定、项目合作协议、政府部门公文等相关证明材料。
	单 位 概 况

	单位名称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单位性质
	 国有企业□    民营企业□    高等院校□    科研院所□  事业单位□

	注册资本
	 万元
	固定资产
	万元
	流动资金
	万元

	法人代表（负责人）
	
	职务
	
	联系电话
	

	项目负责人
	姓名
	
	职务
	
	办公电话
	

	
	传真
	
	手机号
	
	电子邮箱
	

	单位地址
	

	开户银行
	
	账号
	

	创业型A类
	队伍结构
	项目实施单位中硕士\中级以上职称职工占比  %，博士\高级职称以上人员（占比  %）；或拥有D类及以上省级高层次人才  人

	
	科研基础
	项目实施单位牵头科研项目省部级以上  项，市级  项；或有效发明专利  项；或技术交易到账  万元

	
	合作机制
	技术研发（成果转化、人才培养项目）  项；或年均推进学生对口实习  人

	创业型B类
	职工结构
	职工总数      人；管理  人；专业技术    人；技能    人；其他   人。

	
	人才结构
	高级工及以上技能等级证书人员占比   %；或研发技术部门本科以上学历人员占比  %

	
	创新投入
	近三年，研究开发费用占比  %；或年均员工培训经费  万元；或拥有已建成并被认定为市级及以上技术创新中心等人才培养平台   个

	
	合作机制
	具有与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、医疗机构等单位合作项目   个

	
	营业收入情况
	2022年         万元；2023年       万元；2024年       万元；

	
	纳税情况
	2022年         万元；2023年       万元；2024年       万元；

	单位简介及具备申请项目四项基本条件简要情况
	

	申 报 项 目 内 容 提 要
（可附页，供参考）

一、项目名称及概述

二、项目实施工作思路与工作目标
三、项目实施工作重点内容 
四、主要保障措施 
    保障机制、措施等；项目实施可能遇到的问题、风险、难点及解决办法等。
五、人才培养、评价、使用制度建设
六、资金用途
    申请资金、单位匹配资金数额及具体支出预算
七、绩效目标
八、声明
    项目单位和负责人承诺：我单位及本人负责的申报材料信息真实准确，所有承诺诚信

可靠。如有失实，愿意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负责人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
	申报人承诺及审核意见

	申报人
承  诺
	本人确保填报信息、提交材料真实有效。 如有弄虚作假行为，愿承担相应后果。  

申报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申请单位审查

意  见
	

	
	材料真实性、完整性审核无误，拟同意申报。同时，近三年我单位在安全生产、环境保护、税务缴纳、劳动保障等方面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和严重失信行为。

	
	负责人：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

	
	

	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主管单位审查

意  见
	

	
	    材料真实性、完整性审核无误，同意申报。

	
	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

	
	

	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县级
人社部门

财政部门
意  见
	材料真实性、完整性审核无误，同意申报。

	
	

	
	   人社部门（公  章）            财政部门（公  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

	
	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市级人社部门

财政部门/中省直单位省级主管

部门意见
	材料真实性、完整性审核无误，同意申报。

	
	

	
	   人社部门（公  章）            财政部门（公  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或中省直单位省级主管部门（公章）

	
	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
